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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田水利法(草案)重點內容

重點內容

(一)公權力事項：農田水利事業區域、農田水利設施

範圍劃設，禁止及罰則等事項(第二、三、六章)。

(二)水利會職員工作權益保障：成立灌溉管理組織，

比照農田水利會原人事制度繼續任用(第四章)。

(三)水利會資產處理：原水利會資產成立作業基金，

不受國有財產法限制，並由政府繼續撥補經費，

專款專用於農田水利事業(第五章) 。

 依據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40條第3項規定「農田
水利會之改制及其資產處理、職員工作權益保障
等事項，另以法律定之」爰擬具農田水利法(草案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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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田水利法(草案)章節架構

章次 章名 規範重點

一 總則(第1~4條)
•立法目的、主管機關§1~§2

•用詞定義、事業區域劃設、灌溉制度擬定§3~§4

二
農田水利設施之劃設及管理

(第5~11條)

•農田水利設施範圍劃設、逕流分擔政策分工§5~§6

•農田水利設施工程簽證、管理§17~§8
•用地取得、緊急處置、照舊使用§9~§11

三
灌溉管理(第12~17條)

•農田水利設施管理規範§12~§13

•水質管理事務§14~§15

•禁止事項及處理§16

•水利小組§17

四
農田水利事業灌溉

管理組織及人員(第18~21條)

•灌溉管理組織設置§18

•水利會人員工作保障、進用農田水利事業人員法源§19~§20

•農田水利事務諮議會§21

五
農田水利事業經費(第22~26條)

•設置作業基金§22

•水利會資產納入作業基金，不受國產法限制§23

•政府預算撥補基金、照舊使用補償財源§24~§26

六 罰則(第27~31條) •禁止事項之刑罰與行政罰§27~§31

七 附則第(32~34條) •共用農田水利用地許可、本法實行日§32~34

公權力事項

水利會人員
工作保障

確保水利
會資產專
款專用

七章34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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